
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  
資料文件  

 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
 
與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有關的事宜  

 
 
目的 
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有 關 擬 議 修 訂 香 港 電 台 (「 港 台 」 )節 目 製

作 人 員 守 則 (「 守 則 」 )的 資 料 。  

 
 
背景 

 
2. 港 台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九 月 出 版 首 份 守 則，把 一 套 行 之 有 效 、

久 經 考 驗 的 編 輯 慣 例 編 成 文 字 指 引 。 守 則 內 容 不 單 反 映 港 台 的 運

作 方 針 ， 亦 反 映 社 會 認 可 的 法 規 尺 度 。 這 份 守 則 ， 不 單 為 港 台 編

輯 方 針 及 運 作 事 宜 提 供 內 部 指 引 ， 也 提 高 了 港 台 運 作 的 透 明 度 和

問 責 性 。 守 則 隨 後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、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及 二 零 零

三 年 六 月 更 新 。  

 
 
守則的修訂工作 

 
3.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，港 台 成 立 了 一 個 內 部 工 作 小 組 來 檢 討 現

行 守 則 ， 以 配 合 最 新 運 作 需 要 。 小 組 由 前 助 理 廣 播 處 長 (電 台 )(即

現 任 副 廣 播 處 長 (節 目 ))率 領 ， 成 員 包 括 來 自 不 同 部 ／ 組 的 員 工 ，

其 職 能 是 就 守 則 的 修 訂 事 宜 向 管 理 層 提 供 建 議 。     

 
4. 工 作 小 組 定 期 向 管 理 層 匯 報 修 訂 工 作 的 進 度。守 則 的 修 訂

本 擬 稿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交 全 體 員 工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。

員 工 諮 詢 期 為 同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至 四 月 十 九 日 。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員 於

員 工 諮 詢 期 後 進 一 步 擴 大 。 各 組 別 主 管 亦 獲 邀 提 名 員 工 加 入 工 作

小 組 ， 務 求 所 有 組 別 均 有 代 表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。  

 
5. 在 員 工 諮 詢 期 內，港 台 節 目 製 作 人 員 工 會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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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七 日 就 守 則 的 擬 議 修 訂 提 出 了 建 議 ， 但 隨 後 決 定 把 已 提 交 的 建

議 撤 回 ， 並 由 新 當 選 的 節 目 製 作 人 員 工 會 執 委 會 於 同 年 六 月 十 七

日 提 交 最 終 建 議 。 除 節 目 製 作 人 員 工 會 提 交 的 建 議 外 ， 其 他 組 別

及 個 別 員 工 亦 有 提 交 建 議 。 同 年 五 月 起 ， 工 作 小 組 舉 行 了 多 次 會

議 ， 對 所 接 獲 的 建 議 作 全 面 審 閱 和 考 慮 。  

 
6.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港 台 策 略 小 組 會 議 上，工 作

小 組 再 次 向 管 理 層 提 交 守 則 的 修 訂 本 擬 稿 。 經 討 論 後 ， 管 理 層 要

求 工 作 小 組 按 會 上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覆 審 擬 稿 ， 並 特 別 要 求 工 作 小 組

就 加 插 一 些 字 句 (即「 促 進 公 共 價 值，特 別 是 表 達 自 由、開 放、擴

展 公 共 空 間 、 多 元 化 、 民 主 及 公 民 參 與 的 價 值 ， 以 及 維 護 公 眾 信

賴 」)，提 供 理 據。該 些 字 句 顯 然 已 超 出 聯 合 國 教 育、科 學 及 文 化

組 織 (「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」 )對 公 共 廣 播 服 務 的 定 義 (即 普 及 性 、

多 元 性、獨 立 性 和 獨 特 的 節 目 類 型 )。該 些 字 句，可 溯 源 自 港 台 在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呈 交 公 共 廣 播 服 務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第

4 段 。 尤 應 注 意 的 是 ， 港 台 於 立 法 會 轄 下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

員 會 (「 事 務 委 員 會 」)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底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中 期 間 ，

就 港 台 履 行 公 共 廣 播 機 構 的 新 使 命 及《 香 港 電 台 約 章 》(「《 約 章 》」)
舉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和 公 聽 會 上 呈 交 的 建 議 書 內 ， 並 沒 有 包 含 該 些 字

句 。  

 
7. 工 作 小 組 其 後 進 一 步 商 議 此 事，並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一

日 的 策 略 小 組 會 議 上 再 提 交 一 份 經 修 訂 的 守 則 擬 稿 。 經 充 分 考 慮

工 作 小 組 建 議 的 修 訂 後 ， 管 理 層 同 意 所 有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但 否 決 在

守 則 內 加 入 「 促 進 公 共 價 值 」 的 建 議 段 落 ， 因 為 有 關 段 落 超 出 聯

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的 定 義 。  

 
 
港台管理層的立場 

 
8. 守 則 是 為 員 工 日 常 編 輯 和 運 作 事 宜 提 供 指 引 的 重 要 專 業

工 具 。 過 去 四 年 ， 員 工 和 管 理 層 的 共 識 是 ， 只 應 作 出 對 日 常 運 作

絕 對 有 需 要 的 修 訂 。 為 港 台 加 入 「 促 進 公 共 價 值 」 此 一 建 議 ， 嚴

重 偏 離 上 述 的 共 識 。  

 
9. 經 接 近 兩 年 的 內 部 討 論 及 充 分 諮 詢 全 體 員 工 後，港 台 在 二

零 零 零 年 公 布 一 份 關 乎 抱 負、使 命 及 信 念 的 宣 言 (「 宣 言 」) (見 附

件 A)。宣 言 所 述 使 命，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頒 布 的《 約 章 》第 5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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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使 命 )內 已 予 完 全 保 留 。 宣 言 所 述 信 念 已 全 部 納 入 並 擴 展 為 《 約

章 》 的 第 4 條 (公 共 目 的 )及 第 6 至 8 條 (編 輯 自 主 ) (見 附 件 B)。  

 
10. 管 理 層 堅 信，即 使 需 要 在 守 則 上 重 申 港 台 信 念，也 必 須 完

整 引 述 《 約 章 》 上 「 公 共 目 的 」 的 措 辭 ， 以 免 混 淆 。 倘 若 港 台 有

意 採 納 有 別 於 《 約 章 》 內 「 公 共 目 的 」 的 其 他 新 信 念 ， 則 必 須 依

照《 約 章 》第 37 條 1 載 述 的 程 序 處 理。要 注 意 的 是，在 二 零 一 零

年 擬 定 《 約 章 》 前 ， 曾 舉 行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、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進

行 諮 詢 、 由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公 聽 會 、 及 向 港 台 全 體 員 工 進 行 全 面

諮 詢 。 港 台 的 「 公 共 目 的 」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各 方 持 份 者 後 得 出 的 結

果 。 不 論 是 內 部 工 作 小 組 抑 或 節 目 製 作 人 員 工 會 ， 若 單 方 面 要 求

更 改 ， 均 屬 不 恰 當 的 做 法 。  

 
11. 若 有 人 指 稱 最 近 對 守 則 的 修 訂 是 與 表 達 自 由 這 項 港 台 核

心 價 值 (見「 公 共 目 的 」 )有 任 何 聯 繫 ，實 在 令 人 遺 憾。《 約 章 》第

4(b)條 明 確 訂 明，作 為 其 中 一 項「 公 共 目 的 」，港 台 須「 提 供 開 放

平 台 ， 讓 公 眾 暢 所 欲 言 ， 以 不 畏 懼 和 不 偏 私 的 方 式 交 流 意 見 。 具

體 工 作 包 括 提 供 各 類 讓 公 眾 參 與 和 表 達 意 見 的 節 目 ， 以 及 提 供 平

台，鼓 勵 和 方 便 社 區 參 與 廣 播，當 中 包 括 管 理 社 區 廣 播 參 與 基 金 」。

在 過 去 數 年 ， 港 台 推 出 了 新 的 公 共 事 務 節 目 ， 包 括 「 眾 言 堂 」 及

「 星 期 五 主 場 ／ 星 期 六 主 場 」，提 供 了 額 外 平 台，讓 公 眾 對 廣 泛 的

公 共 政 策 議 題 表 達 意 見。此 外，在 社 區 參 與 廣 播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下 ，

逾 60 份 以 個 人 及 機 構 名 義 提 出 的 申 請，成 功 獲 分 配 時 段 播 放 自 行

製 作 的 電 台 節 目 。 港 台 會 繼 續 致 力 履 行 《 約 章 》 訂 明 的 公 共 目 的

及 使 命 。  

 
 
徵詢意見 

 
12.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 
香港電台 

二零一四年五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《約章》第 37 條訂明，可每隔五年或按需要，於諮詢處長及通訊事務管理局後檢討

和更新《約章》。 



 

附 件  A 
 

香港電台的抱負、使命及信念 

 
抱 負  
 
成 為 新 媒 體 環 境 中 舉 足 輕 重 的 公 營 廣 播 機 構  
 
使 命  
 
製 作 多 媒 體 節 目 ， 提 供 資 訊 、 教 育 及 娛 樂 ；  
適 時 與 不 偏 不 倚 報 道 本 地 及 國 際 大 事 與 議 題 ；  
協 力 推 動 香 港 的 多 元 開 放 文 化 ；  
提 供 自 由 表 達 意 見 的 渠 道 ；  
服 務 普 羅 大 眾 ， 同 時 照 顧 少 數 社 群 的 需 要 。  
 
信 念  
 
堅 守 編 輯 自 主  
保 持 不 偏 不 倚  
服 務 社 會 大 眾  
提 昇 競 爭 層 次  
製 作 優 質 節 目  
培 育 多 元 人 才  
 
 



附 件  B 
《香港電台約章》摘錄  

 
B. 公 共 目 的 及 使 命   
 

4. 作 為 香 港 的 公 共 廣 播 機 構 ， 港 台 須 達 到 以 下 目 的  —  
 

(a) 讓 市 民 認 同 公 民 身 分 及 促 進 公 民 社 會 發 展 ， 方 法 包

括 ：   
 

(i) 提 供 準 確 而 持 平 的 新 聞 報 道、資 訊、觀 點 及 分 析 ，

以 加 強 市 民 對 社 會 、 國 家 和 世 界 的 認 識 ；   
 

(ii) 增 加 市 民 對 「 一 國 兩 制 」 及 其 在 香 港 實 施 情 況 的

認 識 ； 以 及   
 

(iii) 提 供 讓 市 民 了 解 社 會 和 國 家 的 節 目 ， 培 養 市 民 對

公 民 及 國 民 身 分 的 認 同 感 ；   
 

(b) 提 供 開 放 平 台 ， 讓 公 眾 暢 所 欲 言 ， 以 不 畏 懼 和 不 偏 私

的 方 式 交 流 意 見。具 體 工 作 包 括 提 供 各 類 讓 公 眾 參 與

和 表 達 意 見 的 節 目 ， 以 及 提 供 平 台 ， 鼓 勵 和 方 便 社 區

參 與 廣 播 ， 當 中 包 括 管 理 「 社 區 廣 播 參 與 基 金 」 1；   
 

(c) 鼓 勵 社 會 共 融 及 多 元 化。具 體 工 作 包 括 提 供 多 元 化 和

普 及 的 節 目，以 敏 銳 的 觸 覺 反 映 香 港 與 世 界 的 多 元 面

貌 ， 從 而 提 高 市 民 對 香 港 以 至 外 地 不 同 文 化 、 語 言 、

宗 教 和 種 族 的 認 識 與 包 容 ；   
 

(d) 推 動 教 育 和 鼓 勵 學 習。具 體 工 作 包 括 引 起 市 民 對 各 種

課 題 的 興 趣 ， 並 提 供 教 育 資 訊 及 資 源 ， 鼓 勵 各 階 層 及

不 同 年 齡 人 士 終 身 學 習 ； 以 及  
 

(e) 激 發 市 民 創 意 ， 推 動 追 求 卓 越 成 就 的 風 氣 ， 豐 富 港 人

的 多 元 文 化 生 活 。 具 體 工 作 包 括 自 行 製 作 、 委 聘 外 界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當局將成立「社區廣播參與基金」，為社區團體（例如少數族裔群體、非政府機構等）提供財

政資助，讓他們積極參與廣播和內容製作活動。港台負責管理該基金，並會諮詢顧問委員會，

以鼓勵社區組織申請資源來製作電視及電台節目；港台亦會安排有關節目在港台的頻道上播

放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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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 作 和 購 買 獨 特 的 原 創 節 目 ， 播 放 給 市 民 欣 賞 ； 積 極

引 起 市 民 對 文 化 活 動 的 興 趣 和 推 動 市 民 參 與；以 及 採

取 鼓 勵 創 意 和 有 助 培 育 人 才 的 節 目 方 針、機 構 政 策 與

措 施 。   
 

5. 港 台 會 為 香 港 市 民 提 供 編 輯 自 主、專 業 和 高 質 素 的 電 台、

電 視 及 新 媒 體 服 務 。 具 體 來 說 ， 港 台 的 使 命 是 ：   
 

(a) 製 作 多 媒 體 節 目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資 訊 、 教 育 及 娛 樂 ；   
 

(b) 適 時 與 持 平 地 報 道 本 地 、 國 家 及 國 際 大 事 與 議 題 ；   
 

(c) 提 供 能 推 動 香 港 多 元 開 放 文 化 的 節 目 ；   
 

(d) 提 供 可 讓 政 府 及 社 會 各 界 討 論 公 共 政 策、以 不 畏 懼 和

不 偏 私 的 方 式 表 達 意 見 的 平 台 ； 以 及   
 

(e) 服 務 普 羅 大 眾 ， 同 時 照 顧 小 眾 的 需 要 。   
 

C. 編 輯 自 主   
 

6. 港 台 編 輯 自 主 。   
 

7. 港 台 會 恪 守 以 下 編 輯 方 針 ：   
 

(a) 發 放 準 確 並 具 權 威 性 的 資 訊 ；   
 

(b) 持 平 地 反 映 意 見，並 公 平 地 對 待 有 意 在 公 共 廣 播 平 台

上 發 表 意 見 的 所 有 人 士 ；   
 

(c) 不 受 商 業 、 政 治 及 ／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影 響 ； 以 及   
 

(d) 秉 持 最 高 的 新 聞 專 業 標 準 。   
 

8. 廣 播 處 長（ 下 稱「 處 長 」）是 港 台 的 總 編 輯，負 責 制 訂 符

合 港 台 《 節 目 製 作 人 員 守 則 》 的 編 審 制 度 ， 以 準 確 、 持

平 及 客 觀 的 新 聞 、 公 共 事 務 及 一 般 節 目 ， 為 巿 民 提 供 資

訊 、 教 育 及 娛 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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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作 為 港 台 的 總 編 輯 ， 處 長 為 港 台 作 最 終 編 輯 決 定 ， 並 就

港 台 節 目 監 製 所 作 的 編 輯 決 定 負 責 。  




